
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河海水文〔2012〕22号
 关于印发《水文水资源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工作职责》的
通 知
院内各单位：
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现将《水文水资源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工作职责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：水文水资源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工作职责

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文水资源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2月28日
主题词：督导  职责  通知
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           2012年12月 28日印发
附件：水文水资源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工作职责
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疏通教学信息渠道，开展经常性的教学质量评价，调动师生积极性，全面提高我院教学质量，特设立水文水资源学院教学督导组。其工作职责如下：
第一条  全面了解学院本科专业建设规划及相应的资源和师资配备，参与学院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及相应的教学文件、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，根据学院邀请，列席学院教学工作会议。
    第二条  进行检查性听课，抽查教师教案、教材、学生学习笔记，实施教学检查、考场巡视。有针对性地召集教师或学生举行座谈会，征求教师对提高教学质量、建设良好教风的建议，听取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的意见，并做好教学检查的原始记录。
    第三条  开展实践教学的督导与评价工作。配合学院对实验教学、实习环节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等教学环节进行质量检测、监控，全方位保障教学质量。
第四条  开展考试督导与评价工作。主要对试卷进行抽查，检查试卷命题程序、试卷评阅工作、试卷的归档和试卷质量是否符合规定。
第五条  听课检查结束后，直接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，肯定优点，提出改进意见，重点指导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内容、改进教学方法。
    第六条  检查中发现教学效果差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等情况时，可以直接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，并及时向学院反映。
    第七条  对申请晋升职称教师、参加讲课竞赛教师和申请优秀主讲教师进行评价性听课，提出评价性意见供学院参考；受学院委托，担任有关教学评奖和教改立项的学术顾问。
    第八条  根据学院的工作计划和教学安排，制订督导小组学期工作计划，督导小组成员每月听课2---3次，并进行信息交流和工作研究。每学期未进行工作总结，对听课次数、教师评分以及教师、学生的意见和建议等进行汇总和统计，形成书面材料交学院备案。

